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19-036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盘活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集团”或“公司”）的

账面资产，促进公司发展，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即通过长城国

瑞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或“计划管理人”）设立“中利集团应

收账款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专项计划实际成立时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本专项计划”或“专项计划”），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专项计划概述 

公司拟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销售产品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以下简称“基础

资产”）转让给长城国瑞，并由长城国瑞设立“中利集团应收账款二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以专项计划募集资金净额受让基础资产。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

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以专项计划成立时的规模为准）。计划管理人拟根据专

项计划的运作情况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循环购买基础资产。本专项计划预计存续

期限不超过2年（以实际成立的专项计划为准）。 

本次专项计划的实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一)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权属明确，可以产生独立、

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财产权利或者财产。本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为公司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销售产品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 



 

(二)交易结构 

长城国瑞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并设立专项计划，

专项计划募集资金用于向公司购买基础资产。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基础资产产

生的回收资金将按约定划入专项计划账户，由专项计划托管人根据计划管理人的

分配指令对其进行分配。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如果出现专项计划账户内的可分

配资金不足以支付各项税费、报酬或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应获分配的专项

计划利益的情形，则由公司补足相应差额。 

(三)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情况 

本专项计划向资本市场发行的证券将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

支持证券，总发售规模暂定不超过 2亿元。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

证券的规模、占比、期限等项目相关要素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

整。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通过询价方

式确定，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无票面利率，拟由公司自留。专项计划成立后，资产

支持证券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三、专项计划管理人情况 

公司名称：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2号莲富大厦 17楼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335,000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交易服务（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

品，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资产管理，

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承销与保荐）。 

长城国瑞于 2014 年 9 月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核发的编

号为【厦证监许可[2014]24 号】的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批复，具备资产管理业务

资格。 

四、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金周转、拓宽融



 

资渠道，有利于公司业务更好的开展。本专项计划的实施，能够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改善资产负债结构。 

五、专项计划的意义 

1、拓宽融资渠道。资产证券化是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之外的另一种融资形

式，可成为公司现有融资方式的有益补充； 

2、资产证券化可以将不具有流动性的应收账款资产转变为流动性较高的资

产，达到盘活资产的目的； 

3、资产证券化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减少公司受银行信贷政策的影响。  

六、影响专项计划的因素  

资产证券化发行时的市场利率将随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波动，因此存在市

场利率波动较大而影响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发行窗口选择的因素。 

本专项计划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挂牌无

异议函，以及发行完成后需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该项目为创新型融资模式，项目申请、审批及发行均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若

该项目取得实质进展，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日   


